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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西部矿业

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事后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5月8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关于对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589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公

司会同有关各方对相关问题进行整理，现回复如下：

一、关于年度业绩亏损

1.�关于重大资产减值损失。年报披露，公司于2019年2月底3月初获悉青投集团债务危机情况，经聘请评

估机构对股权价值进行测算，确定持有青投集团股权价值的可回收金额为0元，并全额计提约25.21亿元的资

产减值损失，导致公司报告期出现大额亏损。

（1）据公司公告，根据青投集团提供的未经审计财务报表，其2018年营业收入为186.54亿元，净亏损

10.05亿元，总资产为773.27亿元，总负债为639.26亿元，资产负债率为82.67%。请公司补充披露青投集团主营

业务类型、主要产品及服务、经营模式、员工人数，及截至目前的生产经营情况；青投集团的主要资产、负债

科目的账面金额、减值金额、评估金额，详细说明资产减值测试的重大假设和参数、测算过程，并说明将可回

收金额确定为0的依据

回复：

青海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投集团” ）是1993年经青海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国有独资

公司，1997年省政府批准为政府出资人， 行使国有资产经营主体和管理主体职能，2001年改制为集团公司。

注册资本63.89亿元，下辖全资、控股子公司23家，参股公司3家，其中上市公司1家（金瑞矿业，公司代码

600714），员工15,500余名。青投集团主要在电力、煤炭、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房地产开发及金融等领域进行

投资，主要从事电解铝及铝材加工产品生产销售、电力及煤炭销售等业务，逐步形成了以煤-电-铝-铝加工

产业链、水电资源开发-铝基合金-铝加工产业链、矿产资源开发及风险勘探产业链为核心的产业体系，包

括煤炭产能285万吨/年；水电、火电总装机427.1万KW（其中水电装机65.1万KW，在建110万KW；火电装机

54万KW，在建198万KW）；电解铝145万吨/年；铝加工85万吨/年。截至目前，青投集团因资金短缺，无法偿

还到期债务，并涉及大额诉讼，正常生产难以维持。

青投集团合并及母公司近三年（包括估值基准日）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如下表：

青投集团合并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未审数）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审定数）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审定数）

资产总额

7,732,694 6,391,143 5,696,634

负债总额

6,392,564 4,881,628 4,369,502

净资产

1,340,130 1,509,515 1,327,132

项目

2018

年

（未审数）

2017

年

（审定数）

2016

年

（审定数）

营业收入

1,865,407 1,721,226 1,638,712

利润总额

-99,416 16,223 15,958

净利润

-100,522 11,653 10,265

青投集团（母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未审数）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审定数）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审定数）

资产总额

3,930,958 3,456,647 2,991,622

负债总额

2,955,563 2,444,918 1,974,289

净资产

975,395 1,011,729 1,017,333

项目

2018

年

（未审数）

2017

年

（审定数）

2016

年

（审定数）

营业收入

398 448 423

利润总额

-36,333 -2,218 -1,975

净利润

-36,333 -2,215 -1,982

青投集团合并及母公司估值基准日资产负债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名称

合并账面价值

（未审数）

母公司账面价值

（未审数）

一、流动资产合计

1,441,453 1,582,768

货币资金

459,247 15,377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12,440 4

预付款项

114,446 -

其他应收款

295,872 1,567,387

存货

253,736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30,000 -

其他流动资产

75,712 -

二、非流动资产合计

6,291,241 2,348,19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79,359 237,843

持有至到期投资

16,867 3,696

长期应收款

132,003 62,193

长期股权投资

126 2,012,853

投资性房地产

23,748 -

固定资产

1,648,587 28,601

在建工程

3,718,184 -

无形资产

111,731 235

开发支出

201 -

商誉

79,745 -

长期待摊费用

8,463 -

递延所得税资产

12,478 385

其他非流动资产

59,749 2,384

三、资产总计

7,732,694 3,930,958

四、流动负债合计

4,169,008 1,631,817

短期借款

802,740 256,447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113,906 15,947

预收款项

98,146 13

应付职工薪酬

11,156 956

应交税费

16,683 237

其它应付款

1,050,987 1,358,217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029,008 -

其他流动负债

46,382 -

五、非流动负债合计

2,223,556 1,323,746

长期借款

880,577 478,103

应付债券

684,208 707,955

长期应付款

636,325 94,973

递延收益

19,439 -

专项应付款

- 42,715

递延所得税负债

3,007 -

六、负债合计

6,392,564 2,955,563

七、净资产

(

所有者权益

) 1,340,130 975,395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通过对青投集团母公司及重要子公司进驻现场开展调查、取证，在可取

得资料、可获取调查途径并实施调查的基础上，对青投集团的股权价值实施了尽可能全面的测算和分析。

根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对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涉及

的青海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权价值估值分析项目估值分析报告》（中同华咨报字〔2019〕第020098号）显

示，经过对青投集团存在明显增、减值迹象资产的估值及测算，公司持有青投集团股权的可收回金额为零

元。青投集团主要资产、负债科目的估值分析结果如下：

流动资产账面价值1,582,768万元，估值分析减值617,719万元；主要减值科目为其他应收款，其他应收款

中主要为关联单位的往来款，由于对关联单位展开估值分析后，关联单位的净资产估值分析值小于0，导致

往来款无法全额收回，因此对该部分关联单位的往来款通过一般债权的偿债率确定估值分析值，造成其他

应收款估值分析值减值。 其他应收款账面价值1,567,387.39万元， 估值分析值减值617,719.14万元， 减值率

39.41%。其中：应收青海国鑫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往来款账面价值155,793.90万元，一般偿债率为61.64%，估值

分析减值59,762.54万元，减值率38.36%；应收青海宁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往来款账面价值79,474.93万元，一

般偿债率为62.93%，估值分析减值29,461.36万元，减值率37.07%；应收青海西部水电有限公司往来款账面价

值333,587.27万元，一般偿债率为65.39%，估值分析减值115,454.55万元，减值率34.61%；应收青海平安高精铝

业有限公司往来款账面价值428,545.75万元， 一般偿债率为43.45%， 估值分析减值242,342.62万元， 减值率

56.55%；应收青海瑞合铝箔有限公司往来款账面价值273,804.29万元，一般偿债率为38.27%，估值分析减值

169,019.39万元，减值率61.73%。

例如：其他应收款-应收青海平安高精铝业有限公司往来款428,545.75万元，通过对青海平安高精铝业

有限公司展开估值分析，净资产的估值分析值小于0，该项往来款有无法全额收回的风险，因此采用债权重

估的方法，在不考虑优先债权的情况下，全部按一般债权回收率确定估值分析值。青投集团应收青海平安高

精铝业有限公司往来款账面价值428,545.75万元，经测算，一般偿债率为43.45%，估值分析减值242,342.62万

元，减值率56.55%；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账面价值237,843万元，估值分析增值15,641万元；

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2,012,853万元，估值分析减值942,360万元；减值主要原因为本次估值分析时对

拥有控制权且被投资单位仍在经营的长期股权投资，通过对被投资单位所处行业及被投资单位资产类型进

行分析，对存在增减值较大的资产，采用同一估值分析基准日对被投资单位进行整体估值分析，以被投资单

位整体估值分析后的净资产乘以持股比例确定长期股权投资的估值分析值。青投集团的长期股权投资主要

在电力、煤炭、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房地产开发及金融等领域。其中所属电力、煤炭和有色金属板块的公司，

因所处行业的特点，建设投资额较大，融资成本高，导致大量的在建工程和固定资产造价较高，本次估值分

析通过按基准日造价水平对资产进行重估分析，造成估值分析减值。其中：青海平安高精铝业有限公司账面

价值169,777.70万元，估值分析减值169,777.70万元；青海省三江水电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账面价值160,612.91

万元，估值分析减值160,612.91万元；青海桥头铝电股份有限公司账面价值341,356.06万元，估值分析减值

341,356.06万元；青海瑞合铝箔有限公司账面价值59,378.47万元，估值分析减值59,378.47万元；青海宁北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账面价值174,540.88万元，估值分析减值174,540.88万元；青海国鑫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账面价

值35,329.19万元，估值分析减值35,329.19万元；青海百河铝业有限责任公司账面价值478,579.59万元，估值分

析减值135,202.48万元。

例如：青海平安高精铝业有限公司经展开估值分析，净资产账面价值为194,114.82万元，估值分析减值

585,994.73万元，由于净资产的估值分析值小于0，因此该项长期股权投资估值分析值为0。

固定资产及土地使用权账面价值28,836.30万元，估值分析增值19,631.81万元。

估值测算主要的依据资料包括：青投集团提供的估值基准日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青投集团及各子公

司提供的资产清单及相关资产权属资料、财务资料；重要资产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建设工程概算、结算资料；

WINDS数据库；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尽职调查取得的其他相

关资料。

估值测算重大假设和参数如下：

交易假设：假设所有待分析资产已经处在交易的过程中，估值分析人员根据待分析资产的交易条件等

模拟市场进行估价；

公开市场假设：假设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或拟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资产交易双方彼此地位平等，彼

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以便于对资产的功能、用途及其交易价格等作出理智的判断；

企业持续经营假设：假设被分析单位完全遵守所有有关的法律法规，能够持续经营；

本次估值分析以本估值分析报告所列明的特定估值分析目的为基本假设前提；

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无重大变化，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

用等外部经济环境不会发生不可预见的重大变化；

本次估值分析假设被分析单位未来的经营管理团队尽职，被分析单位的经营活动和提供的服务符合国

家的产业政策；

假设被分析单位未来将采取的会计政策与现行采用的会计政策在重要方面基本一致；

假设被分析单位在现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及不可预见因素对

被分析单位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被分析单位和委托人提供的相关基础资料和财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如实的反映了被分析单位的财

务状况和相关事实，不存在重大账外资产、负债情况；

估值分析范围仅以委托人及被分析单位提供的估值分析基准日财务报表为准，未考虑委托人及被分析

单位提供资料以外可能存在的或有资产及或有负债；

本次估值分析，未考虑被分析单位股权或相关资产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事宜对价值的影响，也未考虑

遇有自然力和其它不可抗力对资产价值的影响；

当出现与上述假设条件不一致的事项发生时，本估值分析结果一般会失效。

估值测算重大参数如下：

经过市场查询重新编算，电解铝工程造价指标为11,000元/吨；火电工程项目（4×135MW机组）的参考

造价指标为4,394元/KWh；水电工程项目【总装机容量28.35万千瓦（7×4.05）】的千瓦单位造价水平为7,

075元/KWh；光伏工程项目（总装机容量6.16MW）的千瓦单位造价水平为5,000元/KWh。

金瑞矿业的股权价值以其股票的市场价格计算，通过wind资讯，计算出金瑞矿业基准日前三十个交易

日的交易均价为6.36元/股，基准日前最后一个交易日的大宗交易折扣平均为4.52%，发行总股本2.88亿股。

①估值分析的合理性

本次估值分析在可取得资料、可获取调查途径并实施必要的现场调查核实程序基础上，对青投集团的

股权价值实施了尽可能全面的测算和分析，得出的估值分析结论是合理的。

第一，青投集团所投资企业建设项目融资成本较高，相对于基准日的造价水平，建设项目造价较高。青

投集团目前主要在电力、煤炭、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房地产开发及金融等领域进行投资。其中所属电力、煤

炭和有色金属板块的公司，因所处行业的特点，建设投资额较大，融资成本高，导致大量的在建工程和固定

资产造价较高。本次估值分析通过按基准日造价水平对资产进行重估分析，青投集团的长期股权投资估值

分析减值942,360.39万元； 青投集团其他应收款中和长期股权投资单位相关的往来款估值分析减值617,

719.14万元。因此，青投集团净资产估值已大幅度低于0元，公司对青投集团的长期股权投资的可回收金额为

0元。

第二，青投集团从1993年成立至今经多年的努力，目前逐步形成的以煤-电-铝-铝加工产业链、水电资

源开发-铝基合金-铝加工产业链、矿产资源开发及风险勘探产业链为核心的产业体系。其中存在较大体量

的经营资产尚处于建设期或产能爬坡期，涉及的相关企业的盈利情况较差，因此本次估值分析未来现金流

量的现值应不高于资产整体转让的公允价值。

第三，根据青投集团提供的未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显示，青投集团2018年12月31日账面资产总额773.27

亿元，账面负债总额639.26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82.67%，其中有息债务金额占总负债金额的60%以上。上述

债务中，担保借款基本为集团内部单位之间提供互保，抵押借款主要以房产、设备、在建工程、土地等作为抵

押物，质押借款主要以收费权、股权等作为质押物。截止到现场结束日，青投集团已有部分有息债务违约涉

诉。根据青投集团的财务状况、已存在逾期债务纠纷事项以及青投集团主要资产已经抵押、质押的情况分析

得出，青投集团股权于2018年12月31日的可收回金额低于0元，无可收回金额。

②具体测算过程

本次估值，通过分析、调查取得的青投集团以及主要长期股权投资单位的资产、经营情况资料，以及公

司、青投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的情况，通过分析判断，将青投集团的全部资产分为存在明显增减值和无明显

增减值迹象的两类，确定估值分析的工作重点。

首先，在对青投集团母公司全部资产和负债展开估值分析基础上，确定对青投集团的长期股权投资展

开重点估值分析，对其他应收款、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的部分重要项目进行估值分析。

其次， 对青投集团的长期股权投资所属的二级单位的资产状况结合财务报表进行分析后筛选取样。青

投集团至估值分析基准日共有25家长期股权投资单位，业务性质分生产类企业、管理类企业、服务类企业、

金融类企业和贸易类企业等几大类。经综合分析，青投集团长期股权投资单位的重点资产主要集中在生产

类企业中，而生产类企业的资产总额、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资产总额的比例较大，资产重置估值的增减值一

般体现在非流动资产估值中，如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等。因此，以资产总额、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的资产额

作为筛选因素，选取资产总额较大的10家作为重点的估值分析单位。

③具体的估值分析过程如下：

A.�通过分析判断，确定存在明显增减值迹象的资产类型主要有：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存货-开发产品；生

产型企业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和土地使用权；部分投资成本较低或经营情况较好的长期股权投资；上市公

司或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存在明显减值迹象的往来款项。对该类资产通过履行现场清

查程序，根据取得的资料、基准日市场价格信息等确定基准日分析值。

a.�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存货-开发产品

估值人员对委估存货进行了核实，账实、账表相符。根据辰泰房地产提供的历史的销售台账、抵债协议、

销售情况分析以及对西宁市房地产发展情况、价格水平、项目周围类似物业进行了现场调查分析确定，在本

次估值中对尚待销售的景岳公寓一期的沿街商铺、地下车位采用市场法进行测算，其公式如下：

估值分析值＝销售单价×[1-销售费用率－销售税金及附加费率－应缴土地增值税率－应缴企业所得

税率－销售净利润率×净利润折扣率]×数量

b.�生产型企业的在建工程、固定资产和土地使用权

对固定资产中未正常生产的机器设备及实际总投资高于基准日的投资概算造价的工程、在建工程存在

所耗用的主要工程物资的国内外市场价格变动较大、账面支出不合理的，通过整体投资概算比较法，模拟重

置成本法等，再考虑相应的贬值因素确定分析值。

估值分析值=单位造价×设计产量×成新率（贬值因素）

c.�部分投资成本较低或经营情况较好的长期股权投资

主要通过对被投资单位进行整体分析后确定净资产分析值，根据投资比例及净资产分析值确定长期股

权投资的分析值。

估值分析值=估值分析后净资产（或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投资比例

d.�上市公司及持有上市公司的股票

对上市公司或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根据股票在基准日前30个交易日的交易均价及持股数量并考虑大

宗交易折扣后确定分析值。

估值分析值=基准日前30个交易日的交易均价×持股数量（或股权比例）×（1-大宗交易折扣）

e.�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因没有实际的控制权，通过核实投资事项，查找被投资单位基准日及近期的财务

报表信息及股权比例确定分析值。

估值分析值=估值分析后报表净资产（或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投资比例

f.�存在明显减值迹象的往来款

对其他应收款中经营情况较差已资不抵债的子公司或者关联公司借款，采用债权重估的方法确定其他

应收款的分析值，通过对欠款单位资产进行整体分析后确定的可偿债比例，根据该可偿债比例及债权总金

额确定其他应收款债权的分析值。

估值分析值=其他应收款×一般债权偿债率

B.�本次估值分析，对上述确定的具有明显增、减值迹象的资产展开估值分析；对其他预计增、减值额较

小或者无增、减值额变化的资产，通过估值分析财务报表，以报表中账面资产确定为估值分析值。

在估值分析报告期后的2019年5月5日武汉公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青投集团出具了武公信

审字（2019）第0095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估值分析人员对估值分析报告中采用的未审资产负债表

和估值分析报告期后审计报告中的资产负债表进行对比，通过对比得出估值分析采用的未审报表净资产数

和估值分析报告期后审计报告后附的报表净资产数相同，只是审计报告后附的报表中对资产和负债做了重

分类调整，且调整主要集中在本次估值分析未产生增减值的在长期应收款和负债中，因此对估值分析结果

影响非常小，对西部矿业持有青投集团股权可收回金额为0元的结论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评估师意见：

估值分析人员认为青投集团所投资企业建设项目融资成本较高，相对于基准日的造价水平，建设项目

造价较高。青投集团目前主要在电力、煤炭、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房地产开发及金融等领域进行投资。其中

所属电力、煤炭和有色金属板块的公司，因所处行业的特点，建设投资额较大，融资成本高，导致大量的在建

工程和固定资产造价较高，本次估值分析通过按基准日造价水平对资产进行重估分析，其中：青投集团的长

期股权投资估值分析减值942,360.39万元； 青投集团其他应收款中和长期股权投资单位相关的往来款估值

分析减值617,719.14万元。因此，青投集团净资产估值已远低于0元。另外部分有息债务逾期涉诉，且大部分

资产已进行抵押，西部矿业对青投集团的长期股权投资可回收金额为0元的依据充分、合理。

会计师意见：

我们取得了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对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

值涉及的青海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权价值估值分析项目估值分析报告》。上述对估值方法的描述与估值

报告一致。我们已经对出具该报告的外部评估机构的客观性、独立性以及专业胜任能力进行评价；引入内部

估值专家评价所采用的估值方法的合理性；对估值报告中的单位造价成本、成新率等估值参数的来源进行

复核；对可收回金额计算的数学准确性进行核对。基于我们对西部矿业2018年财务报表整体进行的审计工

作，我们认为估值的结果合理，并可以支持公司对青投集团的投资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2）据公司公告，公司在获悉青投集团出现债务危机后，聘请第三方评估机构对青投集团母公司及重

要子公司进驻现场实施了全面测算和分析。请公司补充披露，青投集团作为对公司产生重要影响的联营公

司，在评估师进场的情况下，审计师是否对青投集团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如否，说明未审计的原因，是否符合

审计准则相关规定，审计师是否过度依赖评估师工作，是否充分识别评估师的专家工作与其他审计证据存

在不一致，并说明在未对青投集团进行审计的情况下，仅根据评估结果全额计提减值是否审慎客观。

回复：

在评估师进场的情况下，本公司的年度审计师未对青投集团财务报表进行审计。未审计的原因及对审

计准则的遵循请参见以下会计师回复。

会计师意见：

青投集团为西部矿业的联营公司，我们作为西部矿业的审计师，根据审计准则的要求，对联营公司设计

及执行审计程序， 以获取对西部矿业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的合理保

证。

在年审过程中，我们注意到青投集团如下的减值迹象：

①2019年初，青投集团所持的部分子公司股权以及现金被冻结，其中青投集团子公司青海金瑞矿业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为A股上市公司，自2019年1月底至报告日，已经发出8份关于青投集团所持金瑞矿业股权被

冻结的公告，均因青投集团及子公司涉及融资租赁、借款等合同纠纷；

②2019年1月底公司取得青投集团2018年度未审合并财务报表， 报表显示2018年营业收入为186.54亿

元，净亏损10.05亿元，亏损金额重大；

③2019年2月底开始，媒体频繁报出青投集团债务及利息违约、债务负担沉重、流动资金紧张等负面舆

情，包括：2019年2月22日，青投集团一笔3亿美元（2017年发行）的海外美元债应兑付利息1,087.5万美元（折

合人民币约7,500万元）出现“技术性违约” ，在债券市场引发高度关注；2019年2月25日，青投集团发行的

2018年度第一期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 2,000万元的“18青投PPN001” 本息合计为人民币2,140万元

出现“技术性违约” 。标普于2月26日将青投集团的长期主体信用评级从“B+” 下调至“CCC+” ，并将该公

司未偿还优先无抵押债券的长期债项评级从“B+” 下调至“CCC+” 。

基于上述减值迹象，公司管理层需要对青投集团的投资进行减值测试。相应地，我们认为西部矿业对青

投集团长期股权投资可收回金额的确定以及据此计提的减值是我们在对西部矿业2018年财务报表审计中

应重点关注的事项。

为此，我们执行的程序包括：获取管理层对股权投资是否存在减值迹象的判断过程并评价其合理性；取

得公司对青投集团长期股权投资可收回金额的估值报告；对出具该报告的外部评估机构的客观性、独立性

以及专业胜任能力进行评价；引入内部估值专家评价所采用的估值方法的合理性；对估值报告中的单位造

价成本、成新率等估值参数的来源进行复核；对可收回金额计算的数学准确性进行核对；与管理层和治理层

就投资损失及减值损失确认的依据和结果进行讨论；以及检查财务报表中对上述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损益

及资产减值损失相关信息的列报和披露等。

通过执行上述审计程序及我们对西部矿业2018年财务报表整体进行审计的工作，我们认为估值的结果

合理，并可以支持西部矿业对青投集团的长期股权投资全额计提减值准备。鉴于此，我们未直接对青投集团

进行现场审计。我们基于执行的审计程序得出上述结论，未过度依赖评估师工作。

2019年5月，西部矿业管理层从青投集团管理层获取审计报告日为2019年5月5日（武汉公信会计师事务

所武公信审字（2019）第0095号）青投集团2018年度审计报告，武汉公信会计师事务所对青投集团2018年度

财务报表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以下简称“青投集团2018年度审计报告” ）。

青投集团2018年度审计报告中列示的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摘录如下：

①青投集团因资金短缺，无法偿还到期债务，并涉及大额诉讼，正常生产难以维持，财务状况持续恶化，

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青投集团管理层计划采取措施改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但这些措施可

能无法解决青投集团持续经营的问题，持续经营问题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审计师无法取得与评估持续经

营能力相关的充分、恰当的审计证据，以对青投集团在持续经营假设的基础上编制财务报表是否恰当发表

意见；

②青投集团存在众多未决诉讼事项，审计师未能对上述未决诉讼应计提预计负债的最佳估计数获取充

分、恰当的审计证据，也无法实施替代程序获取充分、恰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因上述未

决诉讼事项对财务报表做出调整，也无法确定应调整的金额；

③截至2018年12月31日，青投集团的有息债务中人民币28.1亿元已逾期，青投集团管理层未对债务违约

责任可能产生的预计负债做出估计，在审计过程中，审计师无法获取充分、恰当的审计证据对该违约责任可

能产生的预计负债进行合理估计，因此无法对上述预计负债进行调整；

④青投集团在持续经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青投集团管理层无法合理估计账面资产的可回收

性，无法合理确定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在母公司财务报表层面，管理层无法合理估计对子公司投资和应收

款项的可收回性，无法合理估计母公司财务报表中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和应收账款的账面价值；

⑤截至报告出具日， 青投集团持有的下属子公司的股权除所持有青海桥电实业有限公司的32,000万股

未冻结外，其他股权均被司法冻结。集团内部交叉担保事项众多，在管理层无法做出合理估计和判断的情况

下，审计师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对上述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发表意见。

（3）据公司公告，公司于2013年底入股青投集团，青投集团董事会有董事7名，公司派出2名董事，由于

董事会均以通讯方式表决，公司未能及时获取青投集团经营信息。此外，根据青投集团公司章程，公司不参

与日常经营管理。请公司结合上述事项，说明是否能够对青投集团实施重大影响，将青投集团作为联营公司

进行核算，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如青投集团符合联营公司核算条件，请说明派驻董事未能尽职履责

的原因，未能及时充分识别联营公司重大风险的原因

回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一长期股权投资》应用指南，“实务中，较为常见的重大影响体现为在被投资

单位的董事会或类似权力机构中派有代表，通过在被投资单位财务和经营决策制定过程中的发言权实施重

大影响。投资方直接或通过子公司间接持有被投资单位20%以上但低于50%的表决权时，一般认为对被投资

单位具有重大影响，除非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该种情况不能参与被投资单位的生产经营决策，不形成重大影

响” 。

本公司于2013年底入股青投集团，持股比例为35.89%，本公司未参与之后年度青投集团其他股东的增

资而持股比例有所下降，截至2018年底持股比例为20.36%。自2013年底至今，青投集团共召开5次董事会、8次

股东会，均采用通讯方式召开。公司委派的董事积极履职，参与决策的议案包括：增减公司注册资本事宜，选

举及变更公司董事会成员及监事会成员，选举和解聘董事长，聘任总经理及副总经理等关键管理人员，制定

及修订《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经理层议事规则》及《党

委会议事规则》等。鉴于此，本公司判断可以通过派出董事参与被投资单位重大决策，从而能够对青投集团

实施重大影响。然青投集团未在董事会及股东会上向公司汇报所遇到生产经营困难、潜在债务违约风险及

流动性风险，致使公司未能及时充分识别青投集团重大风险。

会计师意见：

根据我们在对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与公司管理层的沟通，未发现与上述公司回复不一致

的情况。

（4） 请公司结合青投集团前期业绩情况， 分析说明以前年度如何充分识别和测试青投集团的减值情

况，及未对青投集团进行评估及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公司于2013年底入股青投集团至2017年底，青投集团持续盈利，经营正常，经营活动现金流均为净现金

流入，其中，2015-2017年度净利润及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金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报表科目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净利润

11,653.65 10,265.22 4,479.79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

54,815.10 37,980.89 46,030.45

2013年-2017年财务报表均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且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报告，其中2015-2017年审计

机构为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会计师事务所。

青投集团在公开市场发行债券，聘请评级机构进行评级，以及券商进行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

等。自2013年以来，青投集团的历次评级报告内容如下：

披露时间 内容 结论

2018

年

6

月

27

日

2012

年青海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8

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

评级机构对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为

AA

，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

2017

年

6

月

29

日

2012

年青海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7

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

评级机构对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为

AA

，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

2016

年

6

月

7

日

2012

年青海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6

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

评级机构对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为

AA

，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

2015

年

7

月

14

日

2012

年青海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5

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

评级机构对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为

AA

，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

2014

年

6

月

30

日

2012

年青海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4

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

评级机构对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为

AA

，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

2013

年

8

月

1

日

2012

年青海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3

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

评级机构对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为

AA

，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

自2013年以来，青投集团的历次发行人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内容如下：

披露时间 内容 结论

2018

年

6

月

19

日

2012

年青海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7

年度发行人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

告

虽然发行人资产负债水平较高， 但其资产规

模较大，对本期债券的兑付有一定的保障

2017

年

6

月

30

日

2012

年青海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6

年度发行人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

告

发行人虽然资产负债水平较高， 但其资产规

模较大，对债务的偿还有一定的保障。

2014

年

7

月

1

日

2012

年青海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3

年度发行人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

告

发行人虽然资产负债水平较高， 但其资产规

模较大，对债务的偿还有一定的保障。

鉴于此，公司在以往年度未发现青投集团存在减值迹象。

会计师意见：

根据我们在对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与公司管理层的沟通，未发现与上述公司回复不一致

的情况。

（5）请公司补充披露，截至目前，针对青投集团的债务风险，是否已有相应的处置计划，青投集团是否

会面临破产清算，全额计提减值是否能如实反映客观情况，后续是否可能通过处置实现大额投资收益，公司

是否存在通过资产减值调节各期利润的情形，并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公司前期先后两次发函询问青投集团的经营状况、债务风险及未来合作计划等事项，并多次前往青投

集团了解情况，均未得到任何回复，公司目前不掌握青投集团债务风险的处置计划及是否会面临破产清算。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一资产减值》的相关规定及会计谨慎性原则，在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协助

下对青投集团的长期股权投资可收回金额进行评估， 就账面价值大于可收回金额的部分计提资产减值损

失，根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对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涉及的

青海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权价值估值分析项目估值分析报告》 及公司从不同渠道了解到的关于青投集

团的现状，公司判断对青投集团的长期股权投资的可回收金额为0元的依据充分、合理，全额计提减值能如

实反映客观情况。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如以后年

度青投集团经营改善并实现净利润，公司将在其收益分享额弥补未确认的亏损分担额后，恢复确认收益分

享额。

公司将持续关注青投集团的经营状况，择机通过转让股权等方式退出青投集团，若该股权投资将来被

处置，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中对长期股权投资处置的相关规定进行核算。由于公司已将青投集团股

权投资账面价值减计至零，因此未来实现的股权处置收入减去相关费用，并将原在所有者权益中反映的以

前年度与该投资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和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转入当期损益后的净额，计入公司股权处置损

益。基于青投集团的现状，公司预计通过后续处置实现大额资产收益的可能性非常低，公司不存在通过资产

减值调节各期利润的情形。

青投集团管理层无法合理估计账面资产的可回收金额，无法合理确定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其审计师

无法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鉴于此，从青投集团方面，公司无法确定青投集团净资产可回收金额。北京

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通过对青投集团公司层面净资产进行估值分析从而确定公司持有青投集团股权

的可收回金额为0元，青投集团处于严重资不抵债的状态，公司同时考虑到青投集团目前资金短缺、无法偿

还到期债务、涉及大额诉讼、正常生产难以维持，大量股权及部分银行存款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青投集

团公司层面持有的子公司股权除青海桥电实业有限公司的32,000万股未被冻结外， 其他股权均被司法轮候

冻结），考虑到公司作为青投集团的股东，受偿顺序为末级，预计通过后续处置青投集团股权实现大额资产

收益的可能性非常低。

公司已将青投集团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减计至零，预期未来青投集团的经营状况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及

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公司本期不存在通过资产减值调节各期利润的情形。

公司管理层将持续关注青投集团的发展及经营状况，并将取得的重大信息，及时向市场公告，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会计师意见：

根据我们在对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与公司管理层的沟通，未发现与上述公司回复不一致

的情况。

2.�关于其他联营公司股权投资损失。年报披露，公司报告期末对持有的西钢集团股权确认了7亿元投

资损失。请公司补充披露：（1）西钢集团报告期内的生产经营情况，及主要财务指标；（2）确认7亿元投资损

失的依据、合理性以及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回复：

（1）西钢集团报告期内的生产经营情况，及主要财务指标

2018年，西钢集团生产铁124.45万吨，生产钢138.08万吨，生产钢材145.94万吨，生产焦炭45.82万吨；销售

钢材143.53万吨，销售住宅516套。

西钢集团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75亿元，实现利润总额-26.1亿元，实现净利润-26.64亿元。

截至2018年12月31日，西钢集团资产总额为247.16亿元，负债总额为233.31亿元，所有者权益为13.85亿

元。

（2）确认7亿元投资损失的依据、合理性以及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公司2008年起入股西钢集团，持有西钢集团股权39.4%，西钢集团为本公司的联营公司，西钢集团董事

会成员9名，西部矿业派出董事1名，能够对西钢集团实施重大影响，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一长期股权投

资》的规定，按照权益法进行核算。

如上所述，西钢集团本年度净利润为-26.64亿元，主要是由于西钢集团因钢材价格下降、销售成本上升

导致毛利较低，且本年维修费用增加、财务费用增加，同时对存货及应收款项等计提较大金额减值等原因所

致。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公司按照本年应分担的西钢集团实现的净损失和其他综合收益的份额，确

认投资损失及其他综合收益，同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对于西钢集团除净损失、其他综合收益以

外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并计入所有者权益。公司2018年度对西钢集团的

投资损失确认是合理的。

会计师意见：

基于我们对西部矿业2018年财务报表整体进行的审计工作，我们认为，公司上述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二、关于生产经营情况

3.�关于存货增加。年报披露，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存货余额为42.13亿元，较上年同期大幅上涨123%，年

报称主要原因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青海铜业试生产，使得原材料和在产品库存增加。同时，报告期末，公司铜

精矿库存量为1175吨，同比增长19%，电解铜库存量为2571吨，同比下降12%。请公司补充披露：（1）青海铜业

存货科目的明细情况；（2）青海铜业的业务模式、主要产品、生产流程及产能情况；（3）试生产的具体情况，

主要产品的产量情况；（4）结合上述情况，分析说明存货余额大幅上涨的合理性，并说明存货减值的测试过

程和参数假设合理性，说明是否对存货充分计提减值准备。

回复：

（1）青海铜业存货科目的明细情况

青海铜业存货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明细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金额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金额

备注

原材料

121,253.26 692.77

主要为铜精矿等原料

库存商品

13,652.82 -

主要为产出的阴极铜及阳极泥

等产品

在产品

94,842.21 -

主要为熔炼及电解工段在制品

自制半成品

15,035.38 -

主要为阳极板等自制半成品

合计

244,783.67 692.77

（2）青海铜业的业务模式、主要产品、生产流程及产能情况

①青海铜业10万吨阴极铜项目建设规模为年产阴极铜10万吨、 硫酸44万吨及金银铂钯硒等贵金属。项

目总投资251,703万元，主要产品为A级铜(99.9935%)、硫酸、阳极泥等。

②生产流程（图1）：项目采用的工艺为我国自主研发的富氧底吹熔炼-底吹吹炼连吹技术。工艺过程

为：铜精矿加入氧气底吹熔炼炉自热熔炼产出68-72%的铜锍（冰铜）。铜锍经过冷却、破碎后加入到密闭的

底吹连续吹炼炉中吹炼成粗铜， 液态粗铜通过溜槽流入到回转式阳极炉精炼并浇铸产出阳极板送电解精

炼。阳极板电解工艺采用不锈钢永久阴极电解工艺产出阴极铜。

图1�青海铜业工艺流程图

（3）试生产的具体情况，主要产品的产量情况

青海铜业于2018年5月21日开始熔炼炉烘炉，6月10日生产出铜锍，8月11日投料吹炼炉，8月12日产出阳

极板，标志着粗炼工艺的贯通。精炼工艺随之进行，8月22日阳极板投入电解槽，24日首批40台电解槽通电，9

月3日产出最终产品阴极铜，随后按批次完成其余电解槽的铺槽及试生产工作，并解决试生产期间出现的产

出阴极铜杂质含量高、电解液纯度不够等问题。截至2018年12月下旬，经过连续的调试、整改、试车运行，从

铜精矿至阳极板粗加工环节、阳极板至阴极铜（电解铜）精加工环节全线贯通，相关生产工艺已能够实现连

续稳定生产，并产出合格的阴极铜产品。

截至2018年底主要产品的产量情况为：A级铜产量为18,107.8吨、硫酸产量为165,296.63吨、阳极泥（含

金）产量为254,567.59克、阳极泥（含银）产量为8,759.39千克。

（4）结合上述情况，分析说明存货余额大幅上涨的合理性，并说明存货减值的测试过程和参数假设合

理性，说明是否对存货充分计提减值准备

公司存货余额较上年同期大幅上涨主要原因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青海铜业试生产，使得原材料和在产品

库存增加：

①目前，国内铜精矿市场供小于求，资源日趋紧张，同时冬季各铜矿山由于季节原因停产，为保证工艺

连续生产并达产，截至2018年12月底青海铜业实际铜精矿冬季储备量为23,310.62吨。

②青海铜业根据工艺要求，熔炼炉、吹炼炉、电解、渣选在线金属铜约需22,380吨。其中：熔炼炉及吹炼炉

在线金属铜约500吨；渣选在线金属铜约20吨；电解槽在线金属铜约8,360吨；正常铜金属周转量约13,500吨。

鉴于此，存货的大幅增长属于合理增长。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一存货》相关规定：在资产负债表日，存货应当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

计量。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应当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

素已经消失的，减记的金额应当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

损益。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生活中，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

以及相关税费后的净额。企业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应当以取得的确凿证据为基础，并考虑持有存货的目

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等因素。

公司根据上述准则的规定，于资产负债表日对存货进行减值测试，其中，对于为执行销售合同而持有的

产成品及原材料等，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其他部分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

格为基础计算；对于为生产而持有的材料及在产品等，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的，该材料及

在产品仍然按照成本计量；除非材料价格的下降表明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的，按照可变现净值计

量。

会计师意见：

根据我们在对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与公司管理层的沟通，未发现与上述公司回复不一致

的情况。基于我们对西部矿业2018年财务报表整体进行的审计工作，我们认同管理层对青海铜业存货相关

的会计处理。

4.�关于固定资产增加。年报披露，公司年审会计师将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等长期资产的减值作为了关

键审计事项。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固定资产余额约为128.8亿元，同比大幅增加57%，年报称原因为报告期内

全资子公司青海铜业将在建工程进行转固，以及新收购的六家公司纳入合并范围所致。另据披露，截至2018

年三季度末，青海铜业固定资产账面余额为780万元，在建工程余额为20.09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青海

铜业的项目规划、建设进度、转固明细，是否按照原定进度转入固定资产，并说明在2018年四季度集中转入

固定资产的原因及合理性；（2）以前年度是否存在延迟转固的情形；（3）本期长期资产账面大额增加，请说

明是否充分识别资产的减值迹象，资产减值计提是否充分。

回复：

（1）青海铜业的项目规划、建设进度、转固明细，是否按照原定进度转入固定资产，并说明在2018年四

季度集中转入固定资产的原因及合理性

青海铜业项目建设规模年产阴极铜10万吨、年产硫酸44万吨及金银铂钯硒等贵金属，项目于2015年9月

全面开始建设，计划于2018年5月-12月打通各单元工艺生产。

2014年5月20日环评报告得到环保部批复，截至2018年5月底工程具备试生产的条件，5月中旬开始试生

产，截至12月底在建工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转固房屋及建筑物9.43亿元，机器设备等12.33亿元。

2018年5月之前一直处于基建期，2018年5月-12月属于打通各单元工艺生产， 并连贯全工艺试生产、调

试、整改阶段，2018年12月底在建工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由于竣工决算资料需要时间进行，故在12月底

进行预转固。

（2）以前年度是否存在延迟转固的情形

青海铜业以前年度项目处于基建期，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不存在延迟转固情形。

（3）本期长期资产账面大额增加，请说明是否充分识别资产的减值迹象，资产减值计提是否充分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一资产减值》的相关规定，在资产负债表日判断长期资产是否存在减值

迹象，对存在减值迹象的进行减值测试。青海铜业于2018年底转固，尚未实现盈利或亏损，不存在明显的减

值迹象，考虑到冶炼行业的一般生产经营情况，公司仍对其长期资产进行减值测试，根据长期资产预计未来

现金流量的现值作为其可收回金额，该现值为按照长期资产在持续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进行折现后的金额加以确定， 折现率考虑了该行业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并按照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计算。经

比较，其可收回金额大于账面价值，无需计提减值准备。

会计师意见：

基于我们对西部矿业2018年财务报表整体进行的审计工作，我们认可公司对于固定资产增加及长期资

产减值准备计提的会计处理。

5.�关于偿债风险。年报披露，公司报告期短期借款为87.09亿元，增长153%，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

32.27亿元，大幅增长213%，公司整体资产负债率从去年的60.2%上升到71.15%。此外，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占净

资产比例高达83%，公司整体偿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较高。请公司说明负债规模大幅增加的原因和合理性，

公司应对相关债务风险的具体措施，并说明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的情形。

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短期债务增加的主要原因有：本期新增合并的控股子公司肃北县博伦矿业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增加短期借款18.24亿元；青海铜业10万吨阴极铜项目试生产原料采购增加短期借款8.52亿元；因内部

采购交易开具给本集团内子公司的票据20.80亿元被收票方子公司向外部银行办理贴现，该部分对应的应付

票据实际是在票据到期时由开票人支付给银行的款项，因此公司将其划分至短期借款。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稳定，主营业务盈利能力和现金流回收能力较强，债务风险可控，具备较强的偿债

能力。本公司应对相关债务风险的具体措施包括：

①持续提高主营业务盈利能力和现金流回收能力，加快在建项目投资进度，尽快达产达效，增加盈利

点；加强现金流管理，降低库存等资金占用，回流现金；

②保持与金融机构良好的合作关系，逐步增加公司授信额度，同时积极拓展直接融资渠道，确保公司融

资渠道畅通；

③控制债务规模，调整债务结构，增加长期借款比例；

④根据债务到期时间，合理安排偿债资金，确保到期债务按期偿还，不出现任何债务风险。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不存在违规担保情形。目前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72.87亿

元，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60.93亿元，为控股股东担保余额为11.94亿元，上述担保均严格按照《公司

章程》及《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审批执行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会计师意见：

根据我们在对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与公司管理层的沟通，未发现与上述公司回复不一致

的情况。

6.�关于省内营业收入增长。年报披露，公司2018年度省内实现营业收入约73.2亿元，占营业收入总额的

25.49%，同比大幅增长67.4%。请公司补充披露：（1）省内前五大客户的名称、销售金额及占比情况，是否存

在向关联方进行销售的情形；（2）分析说明省内营业收入实现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1）省内企业前五大客户的名称、销售金额及占比情况，是否存在向关联方进行销售的情形

省内企业前五大客户名称、销售金额及占公司2018年度省内实现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情况如下：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元） 占比（

%

）

是否为关联

方

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1,068,893,383 14.60

否

上海金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753,790,830 10.30

否

中铝国贸（上海自贸试验区）有限公司

728,429,159 9.95

否

安徽理士电源技术有限公司

366,557,907 5.01

否

托克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304,469,566 4.16

否

合计

3,222,140,845 44.02

公司与上述省内企业的前五大客户均无关联关系。

（2）分析说明省内营业收入实现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省内实现营业收入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包括：

①青海西豫有色金属有限公司10万吨/年铅综合回收及烟气深度治理技改工程2017年处于试生产阶

段，电解铅销售收入未体现在损益表中，同时，2018年电解铅产量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使得实现的销售收

入较上年同期增加16.74亿元；

②锌业分公司2018年锌锭生产系统趋于稳定，产销量大幅增加，使得2018年度实现的销售收入较上年

同期增加7.63亿元；

③公司本期贸易业务规模增大，使得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8.06亿元。

因此，省内营业收入实现大幅增长属于合理增长。

会计师意见：

根据我们在对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与公司管理层的沟通，未发现与上述公司回复不一致

的情况。

7. �关于客户和供应商。 年报显示， 公司2018年度前五名客户的销售额为94亿元，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33%，前五名供应商的采购额为92亿元，占主营业务成本的37%，占比均较高。请公司补充披露：（1）分有色

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贸易、金融服务三大板块列示前五大客户或供应商的名称、销售或采购金额、提供或

采购的产品或服务、上年同期金额及同比变化情况、持续合作期限；（2）是否存在与同一交易对方间既采购

又销售的情形；（3）结合公司商业模式，说明公司对于大客户或大供应商是否存在重大依赖，如有，请进行

风险提示。

回复：

（1）分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贸易、金融服务三大板块列示前五大客户或供应商的名称、销售或采

购金额、提供或采购的产品或服务、上年同期金额及同比变化情况、持续合作期限

有色金属采选冶板块2018年度前五大客户交易金额及上年同期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客户名称

2018

年

销售金额

2017

年

销售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

比例（

%

）

销售

产品

持续

合作

期限

中铝国贸 （上海自贸试验区）

有限公司

728,429,159 44,840,167 683,588,992 1,525

锌锭

3

年

昌都市三江竞拓矿业股份有

限公司

711,509,365 729,222,072 -17,712,707 -2

铜精矿、

铁矿石、

阴极铜

3

年

上海圣瀚金属有限公司

682,933,445 165,763,056 517,170,389 312

阴极铜

3

年

深圳百嘉达新能源有限公司

646,969,599 763,004,453 -116,034,854 -15

阴极铜

3

年

银川威特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521,108,784 196,815,985 324,292,799 165

阴极铜

4

年

有色金属采选冶板块2018年度前五大供应商交易金额及上年同期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供应商名称

2018

年

采购金额

2017

年

采购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

比例（

%

）

采购产品及

服务

持续

合作

期限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335,176,086 264,414,454 70,761,632 27

电

16

年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234,328,522 145,453,593 88,874,929 61

矿石开采

3

年

宏大爆破有限公司昌都分

公司

191,077,872 134,014,838 57,063,034 43

生产剥离

3

年

宁波君安供应链有限公司

147,309,010 - 147,309,010 100

阳极板

1

年

陕西锌业有限公司

101,508,290 129,968,611 -28,460,321 -22

锌粉

3

年

有色金属贸易板块2018年度前五大客户交易金额及上年同期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客户名称

2018

年

销售金额

2017

年

销售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

比例（

%

）

销售

产品

持续

合作

期限

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

司

2,305,852,498 3,537,273,161 -1,231,420,663 -35

电解铜 、锌

锭

6

年

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

司

2,256,144,879 966,315,927 1,289,828,952 133

电解铜 、铝

锭、锌锭

3

年

兖煤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1,982,132,249 - 1,982,132,249 100

铜精矿、电

解铜

1

年

上海金川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1,735,744,495 - 1,735,744,495 100

电解铜

1

年

罗克兰矿业

(

香港

)

有限

公司

1,112,314,502 2,061,527,716 -949,213,214 -46

电解铜

3

年

有色金属贸易板块2018年度前五大供应商交易金额及上年同期对比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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